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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机食品认证申请书

申请人全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法人（签字、公章） ___________
申请日期_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__日

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中心

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59号                  邮编：100081

电话：010-62131329      传真：010-62131330         E-mail：cofcc@126.com

注 意 事 项

1. 本表无法人（负责人）签字、盖章及内部检查员签字无效。

2. 本表复制后无法人（负责人）签字、盖章及内部检查员签字无效。

3. 本表涂改后无确认章（签字）无效。

4. 本表应打印或用黑墨水正楷填写，否则不予受理。

5. 本表交付后不再受理补充修改说明材料。

6. “经济类型”指“国有”“股份制”“私营”等。

7. “企业类型”指“种植业”“养殖业”“水产业”“加工业”等。

8. 本表格请如实填写，年销售收入、年出口额仅作为统计数据使用，与认证费没有关系。
9. 所有表格的栏目不得空缺，不填写的须说明理由。

1、申请者基本情况

	申请者中文名称
	

	申请者英文名称
	

	组织机构代码
	

	经济类型
	
	企业类型
	

	注册办公地址
	

	邮政编码
	
	电  话
	
	传  真
	

	电子信箱
	
	网址
	

	法定代表人姓名
	
	职  务
	电话号码
	手机号码

	
	
	
	
	

	联系人姓名
	
	职  务
	电话号码
	手机号码

	
	
	
	
	

	证书、合同、发票邮寄地址
	

	邮政编码
	
	联系人
	
	电  话
	

	注册资本
	
	员工人数
	
	技术人员数
	

	年销售收入（万元）
	
	年出口额（万美元）
	


2、申请认证产品名称、数量

	
	产品商品名称
	英文名称
	注册商标
	规模
（亩／尾／头/只）
	预计产量（吨）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
	基地总面积（亩）
	
	产品产量合计（吨）
	


*如申请缩短或免除转换期，请另填写《缩短、免除转换期申请书》；

*如产品较多，请另附表格。
附件1 申请人承诺书

作为有机食品申请人和生产者，我承诺：

1. 我认真地阅读和学习了GB/T19630《有机产品》，完全了解该标准的要求。

2. 我申请的项目完全按照GB/T19630《有机产品》的要求操作，所有生产过程都有详细记录，所提供资料的内容都是真实的。

3. 我支持内部检查员的工作，保证不影响其工作的独立性。

4. 我保证支付本申请所需的所有费用，愿意在检查和认证得到肯定结果时，在规定时间内与中心签署有关合同。

5. 我完全清楚申请认证并不意味着获得认证。

6. 我保证按照中心和检查员提出的合理整改要求改进工作。

7. 我保证允许中心检查员进入所有与认证相关区域进行检查。并提供所有相关文件，包括财务记录。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签字：       
年   月   日

附件2  有机食品认证调查表（申请人填写）
附件3 有机食品认证文件资料清单（申请人按清单内容提供）
附件4 内部检查员基本要求

内部检查员是配合有机中心检查、认证的企业内部质量管理人员，必须具备以下条件：

一、教育和工作经验
内部检查员应具有国家承认的中专以上（含中专）学历或具有初级以上职称，并具有至少2年专业技术或相关工作经验。
二、培训经历
完成有机中心认可的有机食品检查培训，并经过考核合格。

三、熟悉相关标准和法规
内部检查员应熟悉相关的有机农业、有机食品法规和检查依据的有机食品认证标准，以及相关的无公害食品、绿色食品标准和规范。

四、观察和评估能力
内部检查员应有良好的观察能力、履行内部检查员职责所需的保持充分独立与客观性的能力、有效开展检查工作所需的个人组织能力。

五、交流能力
内部检查员应有良好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，能够清楚地表述概念和意见。

六、工作职责
（1）如实填写、记录生产实际情况；（2）不能迫于压力填写虚假内容；（3）必须诚实和忠于职守。


我已了解作为内部检查员的职责，我保证按照要求，配合中心的检查并认真做好企业质量管理工作。

内部检查员（签字）：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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